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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代號： 

臺南市 109 年度市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參加教師介聘作業 

委託申請書 

□高中高中部  □高中國中部  □國中  □國小  (請勾選) 
 

學校全銜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ㄧ、依據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決議同意參加 109 年度本市市立高級中

等以下學校教師介聘，並確實遵守「臺南市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

暨幼兒園辦理教師介聘甄選分發實施要點」之規定。 

二、本申請書附註說明事項，均已詳閱，本校提出申請後，絕無異議。 

三、申請介聘之教師，應符合下列條件，並經本校審查通過： 

  （一）於現職學校實際教學滿六學期〈進修、侍親等留職停薪及

商借他縣市(含海外)學校年資，不予採計；服兵役、育嬰

之留職停薪年資得採計至多二學期〉方得參加介聘；但最

近一次以超額教師介聘者，不在此限。另參加他縣市介聘

依據「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教師申請介聘作業要點」、「109

年臺閩地區公立國民中小學暨幼兒園教師介聘他縣市服務

作業要點」辦理，惟本市國中小教師甄選錄取之新進教師

依當學年度教甄簡章規定辦理。 

  （二）無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： 

      1、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 31 條暨教師法第 14 條第 1項各款情

事之一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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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2、涉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尚在調查階段者。 

      3、已進入不適任教師處理流程之察覺期、輔導期或評議期

者。 

      4、92 年 8 月 1 日師資培育公費助學金及分發服務辦法修正

施行後入學之公費生，於義務服務期間。 

四、經達成介聘之教師，除發現有教師法第 14 條第 1項各款情事之ㄧ

及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 31 條、第 33 條情事者外，本校應予聘任，

不得異議。 

五、檢附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會議紀錄（含委員簽到表）影本 1份。 

此致 

臺南市政府教育局 

人事主管簽章：         教務主任簽章：         校長簽章： 

 

 

中 華 民 國   年  月  日 

附註： 

1、 為辦理本市 109 年度市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介聘作業，由臺

南市政府教育局組成教師聯合介聘甄選分發小組(以下簡稱本小

組)辦理教師介聘工作。 

2、 本介聘作業指現職教師介聘（含他縣市介聘），惟他縣市介聘不

含市立高中。 

3、 各校如經教師評審委員會決議參加教師介聘，學校教師始得申請

介聘。未參加介聘之學校，校內教師無法申請介聘。 


